过户登记手续 

　  第一步：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且原机动车所有人和现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在同一车辆管理所管辖区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之日起三十内，填写《机动车过户、转出、转入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过户登记，并交验车辆；

　　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机动车来历凭证；

　　四、解除海关监管的机动车，应当提交监管海关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

　　五、《机动车行驶证》；

　　六、申请办理过户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

　　七、按规定需要改变牌照号码的，还应当交回机动车号牌。

　　第二步：办理流程  

　　步骤一、车主双方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台州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设黄岩汽摩城，电话：4060097）办理交易手续（非购买车辆除外，可直接到车管所办理）；

　　步骤二、咨询服务台或窗口领取《机动车过户、转出、转入登记申请表》，并按规定要求填写、盖章或签字，拓印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VIN码）一份（由市车管所提供拓印）；

　　步骤三、车主双方到办证大厅西二楼车辆档案室审档，将资料交工作人员审核（如属控制上牌的车辆，还须提交指标证），如符合规定的，档案室签署意见后到大厅4号窗口办理，领取受理凭证，跨县市区转户还需电脑选取车号牌；

　　步骤四、持受理凭证（将拓印纸粘贴在受理凭证上）到大厅1号窗口，办理车辆检验，将车辆交检验员查验，超审车辆，要上线检测。

　　步骤五、检验合格后拍摄车辆照片（电脑内已存有该车照片且牌照号码不变的除外）；

　　步骤六、缴纳规费

　　步骤七、持受理凭证和交费凭证到办证大厅6号制证窗口打印登记证书、行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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